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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110 東引體育季-戒菸盃壘球賽』比賽規
則 
 

一、壘球賽比賽細則： 

(一) 六隊以下以循環賽、六隊以上採分組淘汰制（依參賽隊數而

定）。 

(二) ※每隊限報 15 名球員，領隊、經理、教練、管理為球員時，須

填寫球員名單，未填入者不得下場比賽。 

(三) 比賽日期預定為 5 月 15 日~至 5 月 16 日，時間一天最多安排三

場次，各別為： 

1.AM 10：00-AM 11：20 

2.PM 15：00-PM 16：20 

3.PM 16：30-PM 17：50 

(四)比賽方式：六隊以下以循環賽、六隊以上採分組淘汰制（依參賽隊

數而定）。 

(五)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慢速壘球規則。 

(六)比賽用球：採用主辦單為指定用球。 

二、比賽附則： 

(一)凡參加比賽之所有球隊應遵守各項細則之規定，球隊若違反規定 

    而利益有所損時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大會提出異議。 

（二）除非大會另行通知，否則所有賽程及時間以大會公佈為準。 

（三）比賽中判為『自動棄權』之球隊，強制沒收後面所有賽程，被判 

『奪權』比賽之球隊則不影響該隊後面賽程。該場並以十比零計分。 

（四）比賽採七局限制，滿四局相差十分(含)以上，滿五局七分(含)以上 

則提前結束比賽。 

（五）比賽之時間限制：預賽每場六十分鐘、決賽每場七十分鐘，二好三

壞球制，以投手練球第一球出手開始計算，以主審為準。屆時若仍

未賽完，則以屆滿時間這局為最後一局（時間屆滿前大會及裁判不

負通告之責及義務），若是上半局打完，下半局後攻之隊伍若分數

較高，或三出局前分數超過對方，則判獲勝且比賽結束。 

（六）預賽採和局制，勝一場得 2 分、和局得 1 分、敗場得 0 分，積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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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同時以： 

1. 兩隊勝負關係  2. 總失分較少者  3. 總得分較多者 

      4. 相關球隊商率決定   5. 商率相同時兩隊抽籤決定 

＊決賽採突破僵局制(七局結束或時間屆滿時仍平手，則八局或時間屆

滿之次局起採突破僵局)。﹝以先到採用之﹞ 

＊突破僵局採兩位跑壘者佔一、三壘二出局開始比賽。 

 （七）好球帶的高度是 1.82 公尺以上高度不限（使用好球板）。 

  落地球擊中好球板及本壘板均算好球；好球板功能同本壘板，跑

壘者回本壘可踩本壘板及好球板均算得分；守備員亦同。 

（八）球員跨隊比賽被查獲時，以第一場上場比賽(以大會記錄)為所有 

權，另所跨之隊伍以冒名頂替，判為『奪權比賽』。 

（九）比賽球隊應於開賽前填妥『攻守名單』，並於秩序冊中所排定之

比賽時間的前十分鐘前提交大會。 

（十）有關攻守名單應注意事項： 

1.寫清楚應填寫之所有項目，教練或經理應簽名並註明球衣號碼。 

2.預備球員欄應詳細填寫，否則若遇『保留比賽』而權力喪失則

自行負責。 

3.預備球員欄中未填寫之球員及只寫姓名未填號碼者，於比賽 

中不得上場(或)替補其它球員。 

4.報名時，未列於報名表中之球員欄者，比賽中不得上場比賽。若是

教練或經理兼球員，則姓名除列於教練、經理欄外，於球員欄亦應將

其姓名寫上，否則不得上場比賽。 

※ 違反上列 3、4 項則以 違規球員 判決。 

  ※（十一）所有場內球員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之（正本）備查。大     

             會之證件以身份證、駕照、護照【其他證件概不承認】 

（十二）不得有未列於秩序冊之球員欄中球員上場比賽，若經對方抗 

議成立，則被判為『奪權比賽』。 

※（十三）列隊查證先發選手之資格問題(含跨隊、冒名頂替) ，於

雙 方列隊時接受身份之核對，若無帶證件由預備選手更換。

替補球員上場後，得隨時接受查核身份；開賽後，不接受

查核先發選手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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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若是人數不足十人，可採九人開賽制。 

（十四）背號筆誤，只要球員當場提出身分證明： 

1.經裁判證實確為該球員無誤，則通知記錄組更正背號後繼續比

賽。 

2.倘若該球員無法提出身分證明，則裁判應即判定該錯誤隊伍為

比賽『失格』、『奪權比賽』。 

（十五）非該場比賽球隊之球員及隊職員不得進入選手休息區。 

(十六) 書面抗議：比賽中以裁判最後判決為終結，不得異議。對該判決

若有質疑，應於比賽結束後 半小時 內提出『書面抗議』。 

(十七)擊球員不可甩棒，因甩棒每場第二人次(含)以後，將被判逐出場。 

若因球審視為有故意之嫌或暴力傾向，則不受初次犯規之限制，可

直接宣告出場。 

(十八)除正常暫停外，其他任何暫停主審均會告知記錄組計時，在恢復

比賽時立即通知記錄組及雙方球隊。 

(十九)距離本壘板前 15 英呎或 4.5 公尺，本壘與三壘的連接線在 15 英呎

或 4.5 公尺劃一垂直白線，凡三壘跑壘員往本壘進佔時，若已通過

(含踏觸)白線時就不得返回三壘壘包，必須強迫進佔本壘(若未踏觸

白線或界外延伸連線時不在此限)。此時守備方，持球(用身體任一部

份或手套)碰觸本壘板即裁決跑壘員封殺出局 (規定此條文目的為防

止跑壘員與守備員互相碰撞造成安全上之危險)，其狀況(如未通過

或踏觸白線前之夾殺、死球進壘、正常跑壘跌倒爬起及其他狀況)，

則不受此條文之 4.5 公尺白線之限制。（本條文屬於立即裁決） 

(二十)本次比賽使用安全頭盔制： 

1. 比賽球隊應自行準備雙耳之安全頭盔。 

2. 擊球員未戴安全頭盔進入擊球區準備擊球，投手投出球後，擊

球員被判出局。 

3. 擊球員或跑壘員因違反規則，球員判其出局且不受舉發時機之

限制(但需該球員在場上)，以舉發時點前所有攻守仍屬有效。 

4. 擊跑員或跑壘員，跑壘中故意拋掉頭盔時，將判其出局。 

(二十一)全壘打不限。 

(二十二)凡是對大會裁判言語侮辱、推擠、挑釁、罷賽，判該名選手或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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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禁賽一場，領隊、經理、管理判出場並不准進入選手休息區，若是勸告

不聽判該名選手及該球隊禁賽所有賽程，並通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、 

原住民族委員會、教育部、各縣市政府教育局、各縣市體育會、各縣 

市慢壘委員會（協會）禁止該員及該球隊參與任何慢壘賽事二年。 

(二十三)以上各項決議經領隊會議通過實行，請各球員球隊確實遵守。 

(二十四)遇有本規程未定事宜依據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慢速壘球規則

為準。 

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隨時修定之。 

三、其他注意事項 

（一）請各參賽隊伍在比賽前 20 分鐘，至紀錄台完成球員檢錄作

業。 

（二）比賽時間原則以大會所排定之賽程表依序執行比賽，有例外

狀況時應於比賽前二天前提出。 

（三）請各領隊加強宣導其所屬之隊、職員勿於比賽場地外周邊

20 公尺範圍內抽菸，以落實菸害防制法規之規定及配合活

動主題。 

（四）為維場地清潔，請隨手將垃圾帶走或丟入垃圾桶。 

（五）主辦單位將為所有參賽選手、工作人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

險，但報名選手須確實審酌個人健康，經醫生確認適合參

賽；賽會期間因競賽引發意外事故及運動傷害，主辦單位除

盡力協助外，不負任何法律責任。 

（六）比賽過程中須請東引指揮部協派醫護人員到場支援。 

 

四、參賽隊伍抽籤結果： 

 

抽籤結果 隊伍名稱 抽籤結果 隊伍名稱 

A  B  

C  D  

E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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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東引鄉「戒菸盃慢速壘球賽」報名表 

隊  名  
 領  隊  

聯 絡 人   
電  
話 

 
 

人數 球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備註(衣服尺寸)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11    

12    

13    

14    

15    

1.各隊報名人數最多 15 人(含領隊、教練、管理，若上述人員兼球員，則姓名除列

於領隊、教練、管理欄外，於球員欄中亦應將其姓名號碼寫上，否則不得上場比

賽。)。 

2.煩請填寫後，親送或傳真至 0836-77281 東引鄉公所民政課連凰汝收，並備註

『連江縣東引鄉 108 年度戒菸盃籃球賽報名表』 

3.如非親自送達，請以電話確認是否報名成功。  

※  報名電話 :0836-77205 轉 21-連凰汝  

 
 
 

 


